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昆五生环罚字〔2019〕015号

昆明东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00748275362W

单位地址：昆明市五华区大普吉下沙河村

法定代表人：徐燕玲

我局分别于2019年3月13、15日对你（单位）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（单位）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私设暗管逃避监管超标排放水污染物。
以上事实，有《五华区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》、《五华区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、昆五环监字[2019]水监督第10号废水《监测报告》、现场照片等证据为凭。

你（单位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禁止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。

我局于2019年3月20日告知你（单位）违法事实、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，你（单位）于2019年3月22日向我局提交《听证申请》申请听证，我局2019年4月11日通知你（单位）听证会相关事项，并按期举行听证会。你（单位）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处罚听证，听证会上 陈述你（单位）主要理由：1.此次环保事故无主观故意，是偶发行为，不是长期行为，不存在私设暗管排放的情况。2、公司经营困难，可能面临停产的困境，无法缴纳巨额罚款。3、事后已经积极整改。请环保局根据单位的现状和实际情况及困难，给予减免或免于处罚。

综合听证意见，经我局会议讨论研究决定：鉴于你（单位）事后已经积极整改及综合考虑你（单位）的现状和实际情况，我局在法律范围内给予从轻处罚。

以上事实，有我局2019年3月20日《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书》（五环罚告（听）字〔2019〕15号）、2019年3月20日《送达回证》、2019年3月22日《听证申请书》、2019年4月10日《听证通知书（昆五生环听通字〔2019〕015号）》及2019年4月11日《送达回执》、2019年4月22日《听证笔录》等材料为证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。(三) 利用渗井、渗坑、裂隙、溶洞，私设暗管，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；根据以上环境违法事实及法律依据。

我分局决定对你（单位）处以如下行政处罚：

1、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上罚款总计二十万元（200,000.00元）元人民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持我局出具的“昆明市罚款上缴通知书”将罚款缴至昆明市国库。富滇银行各网点均可办理。

你（单位）缴纳罚款后，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你（单位）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五华区人民政府或者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

2019年10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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